
南宁理工学院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知识面，发展、培养学生的

个性和兴趣，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校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

设以人文科学素质教育和自然科学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公共选修课。为了

加强全校公共选修课管理，根据学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特制

定本方法。

一、课程设置原则

1. 公共选修课专升本学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技术类及

创新创业类三大类。本科学生包含国际视野培养课程群、写作与沟通课

程群、美学艺术课程群、信息技术素养课程群四大类。

2. 公共选修课由教学科研管理处统筹设置，并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和

研究工作。

3. 公共选修课为考查课，根据不同的课程设置不同的学时及学分。

4. 若选课人数少于 45 人，则本学期该门课程停开。

5. 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实行动态管理，随着学科、专业的发展和学生

知识结构的变化，学校将不断调整和充实公共选修课程。

二、任课教师资格

1. 公共选修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研究生以上学历，

有特殊专长或经验者可适当放宽。

2. 教师所承担课程必须与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并有较高的造诣。

三、学生修读原则

1. 公共选修课采取网上选课的方式，每学期期初由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组织学生选课，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课。

2. 所有本科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8 学分，专升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6

学分，多选不限，具体要求以各年级人才培养方案为准。



3. 公共选修课不能免修，学生一经选定必须参加课程学习，缺课 1/3

以上取消考核资格。

4. 若公共选修课考核未合格，不计学分，需重新选修课程直到修满

规定的学分为止。

四、附 则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学科研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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